
8

社址：河南省濮阳市开州中路150号 邮编：４５７０００ 电话：办公室８９９０７００ 印刷厂8937608 广告经营许可证：豫濮工商广第００１号 零售价：1.50元 濮阳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厂址：濮阳日报社院内

广 告本版编辑：郑文莉

2020年 2月 27日 星期四

濮阳市城区生活饮用水（公共供水）2020年2月份水质指标濮阳市城区生活饮用水（公共供水）2020年1月份水质指标

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市局相关各分局、华
龙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食品监督所：

按照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
春节假期后全市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上班、学
校开学和企业复工时间的紧急通知》（濮疫
情防指〔2020〕30 号）规定，全市机关 、学校
（含托幼机构）、 企事业单位将分别陆续上
班、开学、复工，为切实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确保就餐人
员饮食安全，请务必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一、做好两个“一”
第一个“一”：以乡镇办监管所为单位，

分别利用工作微信群开展一次《河南省机关
事业单位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
《河南省各类学校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指南》《河南省企业单位加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指南》远程培训教育，指导各单
位食堂务必做到：

（一）上班前
1.掌握并登记每名员工的健康状态、节

假日期间出行和参加集会、聚会情况，排查
并登记确认返岗员工节假日期间密切接触

者中是否有疫区人员。
2. 员工进入经营场所前应自觉接受体

温检测，体温正常方可进入。若有出现发热、
乏力、干咳、胸闷等疑似新冠肺炎症状的，应
主动戴上口罩，到就近的集中收治和集中医
学观察医院接受治疗和医学观察。

3.严禁 14 天内有接触确诊病例 、疑似
病例、 观察病例等人员或从湖北、 信阳、南
阳、驻马店、周口、商丘来濮人员及我市重点
防控区域人员进行食品制售。

4.提前对经营场所的设施、设备进行清
洁消毒 , 使用含有效氯 500mg/L 消毒液擦
拭，作用 30 分钟后用清水擦净。

（二）下班途中
1. 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建议步

行、骑行或乘坐私家车、班车。
2.如必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务必全程

佩戴口罩， 途中尽量避免用手触摸公共物
品。

第二个“一”：在各单位食堂门口分别张
贴一张告知书， 要求在食堂进餐时务必做
到：

1.要采用分餐进食（鼓励使用符合国标
的一次性可降解餐饮具），实行分批制作、错
时就餐，降低人员密度。 就餐人员密度宜控
制在不大于平时的 1/2，且分散就座。 坐下
吃饭的最后一刻才摘下口罩，避免面对面就

餐，避免就餐说话，避免扎堆就餐。就餐前后
注意洗手。

2.食堂（餐厅）从业人员（食品采购、加
工制作、 供餐等与餐饮服务有关工作的人
员）均应佩戴一次性帽子、口罩、手套；食堂
采购人员或供货人员避免直接手触肉禽类

生鲜材料；摘除手套后，要及时洗手。
3.操作间要保持清洁干燥，严禁生食和

熟食用品混用；避免肉类生食。
4.使用后的餐具、用品须按照《食（饮）

具消毒卫生标准》要求高温消毒。 热力消毒
包括煮沸、蒸汽、红外线消毒等。 煮沸、蒸汽
消毒保持 100℃作用 10 分钟； 红外线消毒
一般控制温度 120℃作用 15~20 分钟；洗碗
机消毒一般水温控制 85℃，冲洗消毒 40 秒
以上。

5.食堂（餐厅）每日消毒 2 次；就餐结束
后 ，要对餐桌 、椅进行消毒 ,使用含有效氯
500mg/L 消毒液擦拭， 作用 30 分钟后用清
水擦净。

二、频查严管不留死角
（一） 持续推进单位食堂落实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深入推进单位食堂食品安全自查
自评工作。根据《关于贯彻落实〈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操作规范〉进一步推进餐饮服务提供
者食品安全自查自评工作的通知》（豫食药
监办餐饮 〔2018〕112 号 ）要求 ，推进单位食
堂开展食品安全自查自评工作，实现主体责
任明晰化、落实责任制度化、监督指导规范
化。

加强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抽查和考核。指
导督促单位食堂以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

规范、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参考题库
等为主要内容， 加强从业人员培训考核；充
分发挥豫食考核 APP 在线学习培训和抽查
考核作用，督促从业人员自觉学法、懂法、不
违法，规范餐饮制售行为，提升食品安全管
理能力。

（二）加强对加工经营场所的监管
严禁单位食堂加工经营场所内圈养、宰

杀活的禽畜类动物，并且其加工经营场所必
须距离圈养、宰杀区域 25 米以上。

（三） 加强对进货查验和索证索票制度
落实情况的监管监督

单位食堂必须认真执行《关于印发餐饮
服务食品采购索证索票管理规定的通知 》
（国食药监食〔2011〕178 号）要求，建立和落
实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货查
验和索证索票制度，采购畜禽肉类的，应查

验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 采购猪肉的，应
查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如实记录食品
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批号、保质期、供货
者名称、联系方式、进货日期等内容。进货查
验记录和索证索票凭证应当真实完整，保存
期限不得少于 2 年。

（四）加强对具体操作行为的监管
监督单位食堂严格按照《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操作规范》进行加工操作，坚决杜绝加
工经营病死、 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 畜、
兽、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和未经检验或者
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需要熟制加工的食
品，特别是禽畜类产品必须烧熟煮透；需要
冷藏的熟制品， 必须在冷却后及时冷藏；盛
放或加工制作禽畜肉类原料及蛋类原料的

工具和容器必须分开使用； 使用禽蛋前，应
清洗禽蛋的外壳，必要时消毒外壳。 必须将
直接入口食品与食品原料或半成品分开存

放。
（五）加强留样、陪餐及从业人员健康管

理的监管监督

单位食堂尤其是实施学历教育的各级

各类学校、幼儿园食堂必须严格按照《学校
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要求，认真
做好食品留样、领导陪餐、从业人员晨检等
健康管理工作。

（六）严格控制高风险品种
严禁采购、贮存、使用亚硝酸盐，不得使

用发芽土豆、新鲜黄花菜、野生蘑菇等违禁
食材加工食品，不得使用《药食同源目录》之
外的中药材制作食品。

（七）加强重点部位供餐行为的管理
疫情防控期间， 要加强对医疗机构、各

级防控指挥机构供餐单位的管理，为奋战在
疫情防控一线的医护和工作人员筑牢餐饮

食品安全防线。
三、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各级监管部门要组织对辖区内的单位

食堂加强排查，发现的问题、隐患要跟踪整
改， 对自查不到位和整改措施不落实的，要
依法进行查处。要及时向单位食堂的上级主
管部门通报检查情况，对存在故意实施违法
行为、违法行为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
例》规定，对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
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罚到人。

2020 年 2 月 5 日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单位食堂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

本报仅对广告进

行形式审查， 以上广
告所产生的后果由刊

登广告者本人（单位）
承担。

▲刘金明 （身份
证 号 ：
410928198112062141）
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押运员证不慎丢失 ，
声明作废。
▲濮阳市华龙区

滨河社区卫生服务站

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证书 （统一代码 ：
524109006871185140）
正本、副本不慎丢失，
声明作废。
▲濮阳市华龙区

滨河社区卫生服务站

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 (登 记 号 ：
PDY60111441090211

B2001)正本、副本不慎
丢失，声明作废。
▲濮阳市华龙区

滨河社区卫生服务站

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 ：J5020001030302）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范县一路通汽

车租赁有限公司的行

政章、 财务专用章不
慎丢失，声明作废。
▲郭恒玉 （身份

证 号 ：
410927199109176031）
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货运 资 格 证 不 慎 丢

失，声明作废。
▲杨伟勇 （身份

证 号 ：
410928198007191259）
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普货 资 格 证 不 慎 丢

失，声明作废。
▲杨伟勇 （身份

证 号 ：
410928198007191259）
的道路运输危险品资

格证不慎丢失， 声明
作废。
▲王彦利 （身份

证 号 ：
410901198008012320）
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押运员证不慎丢失 ，
声明作废。
▲郭徐周 （身份

证 号 ：
410923198202174233）
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普货货运资格证不慎

丢失，声明作废。
▲王在飞 （身份

证 号 ：
41092819900420125

X）的道路运输从业人
员货运资格证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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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大肠菌群 CFU/100m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不得检出

菌落总数 CFU/m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00
耐热大肠菌群 CFU/100m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不得检出

大肠埃希氏菌 CFU/100mL / / / 不得检出

2.毒理性指标

砷 mg/L ＜0.001 ＜0.001 ＜0.001 0.01
镉 mg/L ＜0.0005 ＜0.0005 ＜0.0005 0.005

铬（六价） mg/L ＜0.004 ＜0.004 ＜0.004 0.05
铅 mg/L ＜0.005 ＜0.005 ＜0.005 0.01

汞 mg/L ＜0.0002 ＜0.0002 ＜0.0002 0.001

硒 mg/L ＜0.001 ＜0.001 ＜0.001 0.01

氰化物 mg/L ＜0.002 ＜0.002 ＜0.002 0.05
氟化物 mg/L 0.24 0.24 0.26 1.0

硝酸盐（以 N 计） mg/L 0.90 0.91 1.03 10（地下水源限制时为 20）

三氯甲烷 mg/L 0.021 0.019 0.019 0.06

四氯化碳 mg/L ＜0.001 ＜0.001 ＜0.001 0.002

3.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

色度 铂钴色度单位 5 5 5 15

浑浊度 NTU-散射浊度单位 0.40 0.41 0.55 1（水源与净水技术条件限制时为 3）

臭和味 无 无 无 无异臭、异味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无 无

pH pH 单位 8.1 8.1 8.1 不小于 6.5 且不大于 8.5

铝 mg/L 0.089 0.062 0.061 0.2

铁 mg/L ＜0.05 ＜0.05 ＜0.05 0.3

锰 mg/L ＜0.05 ＜0.05 ＜0.05 0.1

铜 mg/L ＜0.05 ＜0.05 ＜0.05 1.0

锌 mg/L ＜0.05 ＜0.05 ＜0.05 1.0

氯化物 mg/L 5.49 5.65 9.59 250

硫酸盐 mg/L 23.5 23.4 30.5 250

溶解性总固体 mg/L 170 158 168 1000

总硬度（以 CaCO3计） mg/L 122.0 122.0 124.0 450

耗氧量 （CODMn法，以 O2计） mg/L 1.74 1.57 1.57 3（水源限制，原水耗氧量＞6mg/L 时为 5）

挥发酚类（以苯酚计） mg/L ＜0.002 ＜0.002 ＜0.002 0.00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mg/L ＜0.050 ＜0.050 ＜0.050 0.3

4.放射性指标

总 α 放射性 Bq/L 0.045 0.036 0.034 0.5

总 β 放射性 Bq/L 0.196 0.219 0.203 1

5.消毒剂指标

说明 毒理性指标：溴酸盐、甲醛未用；消毒剂指标：一氯胺、臭氧未用。 出厂水、末端水检测结果不包括自备井供水。

1.微生物指标

指标 单位 出厂水

末端水

国标限值检测点：
历山路静和苑

检测点：扶余路
登月小区

氯气及游离氯制剂（游离氯）

二氧化氯（ClO2）

mg/L

mg/L

0.30

/

0.10

/

0.10

/

4（出厂水总限制 ）；≥0.3（出厂水中余量 ）；≥0.05（管网末梢
水中余量）

0.8(出厂水总限制)；≥0.1(出厂水中余量)；≥0.02(管网末梢水中
余量)

总大肠菌群 CFU/100m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不得检出

菌落总数 CFU/m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00
耐热大肠菌群 CFU/100m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不得检出

大肠埃希氏菌 CFU/100mL / / / 不得检出

2.毒理性指标

砷 mg/L ＜0.001 ＜0.001 ＜0.001 0.01
镉 mg/L ＜0.0005 ＜0.0005 ＜0.0005 0.005

铬（六价） mg/L ＜0.004 ＜0.004 ＜0.004 0.05
铅 mg/L ＜0.005 ＜0.005 ＜0.005 0.01

汞 mg/L ＜0.0002 ＜0.0002 ＜0.0002 0.001

硒 mg/L ＜0.001 ＜0.001 ＜0.001 0.01

氰化物 mg/L ＜0.002 ＜0.002 ＜0.002 0.05
氟化物 mg/L 0.34 0.24 0.26 1.0

硝酸盐（以 N 计） mg/L 0.86 0.86 0.90 10（地下水源限制时为 20）

三氯甲烷 mg/L 0.010 0.014 0.010 0.06

四氯化碳 mg/L ＜0.001 ＜0.001 ＜0.001 0.002

3.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

色度 铂钴色度单位 5 5 5 15

浑浊度 NTU-散射浊度单位 0.35 0.41 0.38 1（水源与净水技术条件限制时为 3）

臭和味 无 无 无 无异臭、异味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无 无

pH pH 单位 8.2 8.1 8.1 不小于 6.5 且不大于 8.5

铝 mg/L 0.059 0.058 0.052 0.2

铁 mg/L ＜0.05 ＜0.05 ＜0.05 0.3

锰 mg/L ＜0.05 ＜0.05 ＜0.05 0.1

铜 mg/L ＜0.05 ＜0.05 ＜0.05 1.0

锌 mg/L ＜0.05 ＜0.05 ＜0.05 1.0

氯化物 mg/L 5.51 6.75 6.90 250

硫酸盐 mg/L 23.1 23.5 24.8 250

溶解性总固体 mg/L 179 175 180 1000

总硬度（以 CaCO3计） mg/L 129.0 124.0 126.0 450

耗氧量 （CODMn法，以 O2计） mg/L 1.54 1.63 1.63 3（水源限制，原水耗氧量＞6mg/L 时为 5）

挥发酚类（以苯酚计） mg/L ＜0.002 ＜0.002 ＜0.002 0.00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mg/L ＜0.050 ＜0.050 ＜0.050 0.3

4.放射性指标

总 α 放射性 Bq/L 0.041 0.034 0.042 0.5

总 β 放射性 Bq/L 0.209 0.204 0.214 1

5.消毒剂指标

说明 毒理性指标：溴酸盐、甲醛未用；消毒剂指标：一氯胺、臭氧未用。 出厂水、末端水检测结果不包括自备井供水。

1.微生物指标

指标 单位 出厂水

末端水

国标限值检测点：建设路
市一中

检测点：胜利路
建工小区

氯气及游离氯制剂（游离氯）

二氧化氯（ClO2）

mg/L

mg/L

0.30

/

0.05

/

0.05

/

4（出厂水总限制 ）；≥0.3（出厂水中余量 ）；≥0.05（管网末梢
水中余量）

0.8(出厂水总限制)；≥0.1(出厂水中余量)；≥0.02(管网末梢水中
余量)


